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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共享”就是外派。在有业务
关联的公司之间零散发生可以，其他领域“共
享”则容易扰乱市场秩序。

最近，资深会计李颖正忙着给 3 家公司做
账、报税，虽然和这几家企业有着长期稳定的

“合作”关系，但她并没有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也
不受任何一家企业管理。“此外我还做着卖保险
和管理公寓的工作，就是想在有时间照顾老人
孩子的同时，还能有尽可能多的收入保障生活
需要。”李颖说。

今年春招市场，“共享员工”一词大火。有
人称“共享员工”就是变相的“劳务派遣”“外
包”“临时工”。专家表示，应从根源上理清

“共享员工”的概念，否则会破坏正常的劳动
合同秩序，无法让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有
效保障。

“共享员工”概念被混淆

李颖从十几年前开始做会计工作，因为所
在公司没有要求不能兼职，她偶尔会在业余时
间为其他公司做账。后来，随着二宝出生等家
庭需要，李颖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

“最多同时与八九家企业有合作，每家每月
收费300元。”李颖告诉记者，这些企业都是规模
非常小的公司，他们本身没有能力单独雇佣会
计，账目又相对简单，她只需要每个月对一下账
做一下报表，税务局偶尔有事帮着跑一跑就行，
时间能自行安排。

据媒体报道，“共享员工”一般不和企业签
订固定合同，而是与企业就某一项目进行短期
合作。因有助于节省人力成本、解决用工难等
问题，“共享程序员”“共享设计师”等类型的“共
享员工”成为企业招聘的热门选择。李颖的工
作性质便类似于“共享会计师”。

根据2020 年9 月发布的《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共享用工指导和服务的
通知》内容，“共享员工”是指企业之间进行用工
余缺调剂合作，原企业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将劳
动者安排到缺工企业工作，不改变原企业与劳
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劳动者非由其用人单位
安排而自行到其他单位工作的，不属于该通知
所指共享用工情形。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用工必
须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不能以临时岗或者
临时工为由拒签，如果确实存在临时岗位用工
可以在劳动合同期限上加以明确。”广东广和
（长春）律师事务所王雨琦律师说，法律上不存
在“临时工”的说法，所有和用人单位存在劳动
关系的人员，均受劳动法律保护。

“共享员工”不能“共享权益”？

“对于‘共享员工’这个概念，我们首先要区
分是真共享还是假共享。”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
所社会法室副主任王天玉说。

王天玉告诉记者，“共享员工”及其相应政
策有很强的现实背景。疫情期间，物资供应类、
配送类企业大量缺工，餐饮住宿等类型的企业
又被迫停工，在这种背景下将劳动力的调剂下
沉到用工主体层面，不仅能有效保障用工紧缺
企业用工，也减轻了尚未复工企业的用工成本，
这一时期的共享用工在客观上解决了很大的现
实问题。

不过，随着实际情况发生变化，王天玉认为
目前已经没有在企业个体层面上进行劳动力调
剂的强烈需求。如果企业有临时性、辅助性或
者替代性工作岗位的用工需求，可以通过劳务
派遣机构来实现社会性的调剂。

从现实来看，“共享员工”的确存在企业间
用工责任不够明晰、劳动者权益易受损等问
题。在徐州法院发布的2023年劳动争议典型案
例中，室内设计师柴某某就因为同时给三家企
业提供装饰设计工作，遭遇了劳动关系认定难
问题。

该案中，柴某某先是为甲公司提供装饰设
计服务，乙公司和丙公司相继通过甲公司法定
代表人刘某某与柴某某建立联系，柴某某也为
这两家公司提供装饰设计工作，两家公司按底
薪加提成的方式计算劳动报酬。后来，因薪酬
问题意见不一致，柴某某不再为上述三家公司
工作，申请仲裁并提起诉讼，要求甲公司支付未
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

法院认为，此种用工模式系三家公司为了
减少用工成本内部协商的结果，并非柴某某为
获取更多劳动报酬的主动选择，三家公司的内
部协商系三家公司的内部关系，不能以此改变
柴某某与甲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故柴某
某请求认定其与甲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应
予以支持，甲公司应承担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双倍工资的责任。

该鼓励还是该限制？

梳理对于“共享员工”相关话题的争议，持
反对意见的网友大多是担心劳动者的权益无法
得到有效保障，同时还有人担心如果企业都倾
向于聘请成本更低的“共享员工”，劳动力市场
会更加“内卷”。

根据山东高法发布的一个普法案例，因为
疫情酒店生意不好，服务员周某被酒店调至一
家商超企业工作期间，周某意外受伤，但两家企
业都不愿为其申请工伤认定，劳动者陷入两
难。释法认为，这种共享用工的用工形态并不
改变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归属，周某劳动关系中
的用人单位还是酒店，周某的情况符合工伤保
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所属单位即酒店应为
他申请工伤认定，商超企业应当予以配合并提
供相关证明材料。

有业内人士表示，“共享员工”模式之所以
火热，主要是因为实际用工企业无需和劳动者
签订固定劳动合同，可以很巧妙地规避社保缴
纳问题，部分企业通过现金或转账方式向“共享
员工”支付工资还能节省个人所得税。

“建议‘共享员工’应该严格限定所适应的
条件和适用的领域范围。”王天玉说。他认为

“共享”实际就是外派，零散发生可以，比如在业
务有关联的公司之间、总公司和子公司之间，其
他领域则容易扰乱市场秩序。

业内人士表示，应以劳动保障监察为主要
手段，采取定期与不定期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及
时排查整治将劳务派遣伪装成共享用工、将正
常用工伪装成共享用工、诱导劳动者注册个体
工商户伪装成共享用工的违法行为，打击滥用
共享用工和非法营利行为，确保共享用工合法
依规。

来源：工人日报

线上招聘在当下并不鲜见，如用人单位和
应聘人员通过微信群联系，很快就可完成报名
与应聘流程，但劳动关系不稳定是线上应聘成
功后经常遇到的问题。如何判断与用人单位的
劳动关系？如何签订劳动合同？如何主张加班
费用？日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进
行了以案释法。

案情显示，2022年11月11日，史某加入某
安保工作群，群里某安保公司工作人员发布消
息，“13日开始，12号晚上可以安排住，顶单位
12 小时，压一日结 260 元，早晚高峰站一小时
其余坐岗，服装三黑一白（可提供服装），管吃
管住……地址XX大厦”。

史某添加该工作人员微信报名应聘，并于
2022年11月13日由该公司安排开始在某大厦
从事保安工作。

该公司以260元/日为标准，通过中间人和
公司工作人员微信支付史某2022年11月13日
至 2023 年 2 月 1 日期间费用。2 月 3 日公司将
史某辞退。

史某后向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支付
2023年2月1日至2023年2月2日工资、未签订
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加班费以及解除劳动
关系经济补偿金等，并要求确认 2022 年 11 月
13日至2023年2月2日之间的劳动关系。劳动
仲裁委支持了史某确认劳动关系，支付工资（含
加班工资）差额及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
的请求。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公司认
为，其与史某是通过中介招用，双方不构成劳动
关系，无需支付相关费用。

微信记录能否认定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北
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纪艳琼介绍，《劳动
合同法》第10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第17条对劳动合同应具备的
条款内容进行了规定。再结合《民法典》第469
条第三款的规定，如果微信聊天记录明确了劳
动合同的基本必备条款，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
内容，并可以随时调查取用，则应当视为双方以
书面形式签订了劳动合同。

那么，双方是否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若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一方面，法院可
以结合在案证据审查劳资双方用工关系是否满
足劳动关系三个特征；另一方面，根据《劳动合
同法》第7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
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纪艳琼说。

纪艳琼介绍，本案中，史某提交了工资发放
记录、考勤表、工作日志和工作记录表、排班表
等在案证据，完成了证明自2022年11月13日
起，自身已从事工作、公司已用工的举证责任；
公司虽然主张双方非劳动关系但并未提供劳务
合同等证据支持自身主张，因此，法院结合在案
证据，推定公司与史某双方建立的是劳动关
系。根据《劳动合同法》第82条，用人单位应承
担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向史某支
付2022年12月13日至2023年2月2日期间未
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

对于公司是否应支付加班费用问题，本案
中，双方对加班事实没有争议，但公司称双方约
定的日工资已包含加班费，不应再支付史某加
班费。法院认为，公司应当对劳动者的工资构
成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公司就日工资已包含加
班费的主张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双
方微信中约定的日工作时间已超出了相关法律
规定，公司应当支付加班费。

来源：工人日报

线上应聘
如何认定劳动关系？

警惕用工“假共享”责任“真甩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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